產學合作案合約書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1○○  年    月
產 學 合 作 案 合 約 書
立 約 人︰佛光大學（以下簡稱甲方）接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委託辦理○○○○研究案（以下簡稱本研究案），雙方特立本合約並同意履行下列條款。
第 一 條︰工作內容
乙方委託甲方辦理○○○○研究案，主要工作內容為○○○○○，其詳細內容如附件（計畫書）。
第 二 條︰工作期間
甲方預定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完成本案，其內容及進度如附件（計畫書），雙方並得視實際需要經雙方同意後，調整工作項目與進度。
第 三 條︰工作方式
本研究案之進行及其方式依附件（計畫書）規定。雙方於本工作進行期間，應提供對方必要之協助。
第 四 條︰智慧財產權
本研究案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或技術成果，其歸屬由雙方協商。

第 五 條︰侵權行為
本研究案及其成果如有仿冒、抄襲或侵犯他人權益之行為或引起糾紛時，有關和解、訴訟之損失或賠償及法律上之應負責任，應由過失一方負責。
第 六 條︰本研究案費用
本合作案乙方所需支付費用總計新臺幣○○○元整。乙方於簽約後，繳付予甲方統合運用，支付方式為匯款至甲方指定帳戶或即期支票，並由甲方開立收據交予乙方。
第 七 條︰保密責任
甲乙雙方因本研究案而知悉或持有之任何資料文件，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

意，不得洩漏於任何人。
第 八 條︰禁止轉讓
甲乙雙方於本合約中之權利及義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予任何人。
第 九 條︰違約效果
除本合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雙方如有違反或未履行本條以外其他任一條款規定之情事時，他方得以書面通知限期十五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他方得以書面通知立即終止本合約。
第 十 條︰合約終止效果
一、本合約依前條規定終止後，無過失之一方，得向他方要求損失賠償。
二、本合約終止或解除後，甲乙雙方應立即將他方交付之所有文件資料、影本及手抄本返還他方，並不得自行或使任何非合約當事人使用上述他方交付文件或任何與本合作案有關之技術。
三、本合約終止後，雙方得按附件（計畫書）規定之進度及經費分配比率清算經費，雙方應於財務中優先給付本合約經費。

第十一條︰有效期間
一、本合約經雙方依法簽章後生效。
二、甲乙雙方在本合約第七條款之責任，不因本合約終止或解除而免除。
第十二條︰合意管轄
若因本合約而涉訟時，雙方特此同意以宜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完整合意
本合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同。
附件（計畫書）之效力與本合約同。但兩者有抵觸時，以本合約為準。
第十四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書正本壹式二份，分送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立約人︰
                              甲  方︰佛光大學
                              代表人︰趙涵㨗 校長
                              計畫主持人：○○○
                              地  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公司統一編號︰87786870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公司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年 ○○ 月 ○○ 日

